窗体顶端

                          关于做好采购申请报送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部门单位部分办公设备批量集中采购试点工作的通知》（苏财购【2012】20号）、《2014年江苏省省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规范的通知》(苏财购[2013] 22号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2015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苏财购[2014] 31号文件)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及有关规定要求，请及时做好采购申请的报送工作。

一、各院系使用财政性资金购置计划性建设项目的仪器设备，必须在每个月10日前向资产管理处申报下个月的采购计划。在规定时间之后申报的采购计划，列入下一批次采购计划。

二、对使用财政性资金购置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和打印机（包括一体机）实行批量集中采购方式：

1、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每两个月集中采购一期，打印机每季度集中采购一期。

2、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于年度单月10日前，打印机于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10日前，进行采购计划申报。在规定时间之后申报的采购计划，列入下一批次采购计划。
三、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使用财政性资金购置仪器设备的提前申请事宜，以免影响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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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4日                            
